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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股东赵志华持有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67,802,49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.48%，本次质押后，赵志华

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1,800万股（含本次）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6.55%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2.52%。 

●公司股东赵志华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爱莉、赵永春共持有公司股份

69,801,57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.76%。本次股份质押后赵志华及其一致行动

人陈爱莉、赵永春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1,800万股（含

本次），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.79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.52%。 

 

一、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

2021 年 1月 8日，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公司

股东赵志华的通知，赵志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,8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

给深圳市金赢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，办理场外质押业务，初始交易日为 2021 年

1月 8日，到期购回日为 2021年 7月 7日。 

1、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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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志华 否 18,000,000 无限售 否 
2021 年 1

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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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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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赵志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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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志华 67,802,494 9.48 0 18,000,000  26.55 2.52 0 0 37,118,547  0 

陈爱莉 1,856,266 0.26 0 0 0 0 0 0 1,237,266  0 

赵永春 142,811 0.02 0 0 0 0 0 0 95,155 0 

合计 69,801,571 9.76 0 18,000,000  25.79 2.52 0 0 38,450,968  0 

 

二、公司股东的质押情况说明 

本次公司股东赵志华质押公司股份的目的为用于个人财务需求，上述股份质

押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一月九日 

 


